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
2026/27至2027/28學年已離校非華語人士職業中文課程
（適用於申請部分資助的機構）
申請表格
申請機構須知

	
· 本申請表格只適用於已離校非華語人士職業中文課程，若就其他推廣語文計劃提交申請，請勿使用本表格。

· 申請機構在填寫申請表格前，務必閱讀《申請指引》，並確認其符合申請資格。

· 申請機構須親身或以郵寄／速遞方式提交申請表格（一式兩份），並提供所有所需資料與補充文件。不完整的申請、逾期遞交或以傳真、電郵或其他電子方法遞交的申請概不考慮。

· 申請機構須按照以下標準格式填寫申請表格。若不遵照以下格式填寫，或會導致申請資格被取消。

字體：	Times New Roman（英文）；新細明體（中文）
字體大小：	12點
行距：	單行間距
列印要求：	雙面列印
頁數上限：	30頁A4紙

· 申請機構只可就本計劃提交一份申請。申請機構如提交多於一份申請，本計劃的申請資格將被取消。

· 除必須以英文填寫的資料外，請以中文填寫本申請表格。

· 申請機構須確保已提交下列全部文件︰
(1) 申請表格（一式兩份）；
(2) 申請機構的註冊文件副本；
(3) 申請機構連續三年或以上作為主辦機構開辦為非華語人士而設的中文課程，
及／或開辦獲資歷架構認可中文課程（如有）的證明文件；及
(4) 上述文件的電子版本（儲存格式請參考《申請指引》條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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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 

2026/27至2027/28學年
已離校非華語人士職業中文課程
（部分資助模式）

申請表格

	
申請編號:


＿＿＿＿＿＿＿＿＿
(只供相關部門填寫)

	註: 1. 除非特別註明，否則所有欄目均須填寫。
   2.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號。

	甲部 – 申請機構 



	機構名稱
(必須與註冊文件上的名稱完全一致)

	(英文)
	

	(中文)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電郵地址
	

	機構地址
	

	

	

	通訊地址

	(如與上述不同)



	
機構註冊1 
	
	☐
	公司註冊證明書

	
	(年份
	
	參考編號
	
	)

	☐
	慈善機構

	
	(年份
	
	 檔案號碼
	
	)

	☐
	其他 
	
	
	

	
	 (請註明：
	
	
	)




	1 請附上機構的註冊文件副本。




	機構背景
	






	

	

	開辦為非華語人士而設中文課程的經驗

申請機構必須曾連續三年或以上作為主辦機構開辦為非華語人士而設的中文課程，如具備開辦獲資歷架構認可之中文課程的經驗則更佳。請於以下表格填寫詳情，並提交相關證明（例如：課程宣傳資料、照片、資歷名冊登記號碼（如有）及相關網頁資訊）；所有圖片類文件須以附件形式提交，請勿直接插入以下表格。如申請機構不具備所需經驗或未能提供充分證明，其申請將不獲進一步考慮。
(請按需要增減行數。)
	舉辦日期
（月／年）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如教授的語文能力範疇、是否獲得資歷架構認可、實際報讀人數等）
	課程網址或資歷名冊連結（如有）

	
	
	
	

	
	
	
	

	
	
	
	





	
	

	除本申請外，貴機構會否同時申請其他「2026/27至2027/28學年推廣語文計劃」？

☐  會
☐  否

如選擇「會」，請於下方表格披露相關申請的資料。
	其他2026/27至2027/28學年推廣語文計劃
	申請的資助金額（港元）

	☐
	推廣中文計劃
	

	☐
	推廣普通話計劃 
	

	☐
	英語大聯盟
	

	☐
	推廣中英雙語計劃
	

	☐
	支援非華語兒童學習中文計劃
	

	總額
	




	

	
貴機構於過去七年內，是否曾向語常會申請撥款而被拒？

☐  是
☐  否

如選擇「是」，請於下方表格申報所有相關申請。

(請按需要增減行數。)
	過去七年內向語常會申請撥款而被拒的項目

	申請計劃
	申請年份
	項目名稱

	
	
	

	
	
	

	
	
	





	乙部 – 協辦機構（如有）

	1. 機構名稱
	



	2. 機構背景
	(請簡述機構的背景，尤其參與語文教育或籌辦語文教育相關活動的情況)

	3. 在項目內的職責及與申請機構的分工

	

	丙部 – 申請舉辦的項目

	1. 項目名稱
	(英文)
	

	
	(中文)
	

	2. 目標對象及預計人數[footnoteRef:1] [1: 申請人於此部分須作審慎估算。如有需要，申請人須於評審期間作詳細解說。] 

	（如對目標對象的報讀資格有所要求，例如年齡、學歷背景等，請在此處說明。）




	3. 項目目標
	（請以點列方式列出）


1. 
2. 
3. 

	4. 績效指標
	(請提出清晰、具體且可衡量的績效指標，以評估申請舉辧項目的成效及其達成預期目標的程度。這些指標可包括（但不限於）受惠人數、開班數量，獲資歷人數比率以及學員滿意度。這些績效指標的達成情況將於審批未來撥款時用作參考。)

(請按需要增減行數。)
	主要指標
	預期成果
	評估工具及方法

	
	
	

	
	
	

	
	
	





	5. 項目摘要
	(請以約200字中文簡述申請舉辦的項目。)



	6. 課程設計
	(請提供申請舉辦的所有課程詳情，包括課程内容、設計特色、開班數量、教學模式、資歷證書授予條件以及課外活動内容(如有)。如擬開辦的課程建基於已開發的課程，請提供相關課程的詳細資料。)


	7. 申請舉辦的項目相較於之前獲資助項目的優化調整（如適用）

	

	8. 項目時間表
	(申請舉辦的項目必須以兩年為期，舉辦期間為2026年9月至2028年8月，包括準備及總結階段。)

(請按需要增減行數。)
	2026/27學年

	日期
	工作

	
	

	
	

	
	

	
	

	
	

	
	

	
	

	
	

	
	

	
	

	
	

	
	




	2027/28學年

	日期
	工作

	
	

	
	

	
	

	
	

	
	

	
	

	
	

	
	

	
	

	
	

	
	

	
	




	9. 資歷評審情況
	(例如申請機構是否具有自行評審資格、擬開辦的課程是否已通過評審。)

	10. 學費、學費資助比例及條件
	

	11. 上課地點
	(請提供上課的具體地點，並指明該地點是否為申請機構所擁有的場地。)

	12. 宣傳與招募方案
	(請具體說明向非華語人士（針對本港少數族裔）推廣本課程的途徑和方法。)

















	13. 應變方案
	
	(請提供應變方案，以應對無法如期上課的特殊情況。)



	14. 項目的可持續性
	(請說明項目於資助期屆滿後計劃如何持續發展及延續項目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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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部 – 建議預算
	

	1. 預算開支
(請按需要增減行數。)

	支出項目
（請按以下類別分項列出開支細項）
	單價（港元）
	數量
	預算開支（港元）
	擬申請的資助金額
（港元）
	理據／備注

	(I) 課程發展成本（包括編寫／修訂教材）

	
	
	
	
	
	

	
	
	
	
	
	

	
	
	
	
	
	

	小計 (I)
	
	
	

	(II) 固定營運成本（包括資歷評審費用、校外評審等）

	
	
	
	
	
	

	
	
	
	
	
	

	
	
	
	
	
	

	小計 (II)
	
	
	

	(III) 非固定營運成本（包括導師費、場地費用、印製教材等）

	
	
	
	
	
	

	
	
	
	
	
	

	
	
	
	
	
	

	小計 (III)
	
	
	

	(IV) 宣傳開支（包括廣告、宣傳品設計及印製等。若開支涉及申請機構所擁有的宣傳平台，請於方格內加上「✕」號。相關開支不可超出申請資助總額的百分之二十）

	
(申請機構所擁有的宣傳平台:☐)
	
	
	
	
	

	
(申請機構所擁有的宣傳平台:☐)
	
	
	
	
	

	
(申請機構所擁有的宣傳平台:☐)
	
	
	
	
	

	小計 (IV)
	
	
	

	(V) 一般開支（包括核數、公眾責任保險、雜項等。）

	
	
	
	
	
	

	
	
	
	
	
	

	
	
	
	
	
	

	
	
	
	
	
	

	小計 (V)
	
	
	

	(VI) 應急費用［上限為 ( I + II + III + IV + V ) × 5%］
	
	
	

	(VII) （僅適用於教資會資助院校）行政開支 
［上限為 ( I + II + III + IV + V ) × 15%］
	
	
	

	總額 ( I + II + III + IV + V + VI + VII )
	
	
	

	申請資助總額佔總預算開支的百分比
(上限為百分之五十)
	%  
	

	成本效益比率（即：申請資助總額 ÷ 預計受惠人數）
	
	

	
	


	2. 項目預計收入（如有）

	收入項目（如門票、報名費、學費）
	預計金額（港元）

	
	

	
	

	
	

	總額：
	

	

	

	3. 項目其他資金來源： 

	

	申請機構有否就是次申請舉辦的項目，向其他來源或機構申請資助？

☐  有
☐  否

如選擇「有」，請於下方表格提供詳情。

	其他資金來源
	詳情（如政府部門／機構名稱、基金／資助計劃名稱）
	已申請／已獲批金額（港元）

	正在申請的其他政府財政來源的資助
	
	

	已獲批准的其他非政府財政來源的資助
	
	

	正在申請的其他非政府財政來源的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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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戊部 – 其他資料

	1. 項目主要人員的數目、職位及職責
	(請列出項目主要負責人員的數目、職位及職責，並以附件形式提供機構負責人、項目負責人及語文顧問的履歷。隨附履歷時，請遮蓋所有個人資料。) 

(請按需要增減行數。)
	職位
	人數
	職責
	所需資歷

	
	
	
	

	
	
	
	

	
	
	
	




	2. 其他相關資料
（如有）
	(如導師名單、網上學習平台等)




	己部 – 聲明

	1.
	本人聲明，本申請表的全部內容、附帶的資料及日後提交的資料（包括所有附錄、附件、補充資料和修訂）均屬真確無誤。本人明白，如故意提供虛假或不準確的資料，又或隱瞞任何重要資料，申請即屬無效。本人承諾，上述資料日後如有更改，本人會立即通知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語常會）秘書處。

	2.
	本人聲明申請項目目前沒有獲其他政府財政來源的資助。本人承諾，如獲得語文基金資助，同一項目將不會接受其他政府財政來源的資助。

	3.
	本人同意政府使用本申請表填報的資料，以便處理申請並作相關用途。本人授權語常會處理本申請表填報的個人資料，以作上述用途。

	4.
	本人已閱讀《申請指引》，並願意遵守有關規定。

	5.
	本人明白倘若本人在本申請表填報虛假資料，可令《語文基金協議書》終止，以及可能引致被檢控。

	機構負責人
(負責監管項目)
	項目負責人
(負責推行項目)

	稱謂*
	☐ 先生	☐ 博士
☐ 女士	☐ 其他:
☐ 小姐
	稱謂*
	☐ 先生	☐ 博士
☐ 女士	☐ 其他:
☐ 小姐

	姓名
	
	姓名
	

	職位
	
	職位
	

	直線電話
	
	直線電話
	

	流動電話
	
	流動電話
	

	電郵地址
	
	電郵地址
	

	簽署
	
	簽署
	

	日期
	
	日期
	

	
公司/機構印章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號。



收集個人資料的聲明


收集目的

你在申請表內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和其他有關資料，是供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語常會）秘書處在處理你的申請時所用。在申請表內提供個人資料及其他有關資料，純屬自願性質。你亦可向語常會秘書處申請把部分資料保密，不予公開。不過，如你沒有提供足夠及正確的資料，語常會秘書處可能無法處理有關申請。

公開資料

語常會秘書處可能會把你的申請表、進度報告和完成報告存放於檔案室，亦可能會把你在申請表內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及其他有關資料編入紀錄冊／目錄，供公眾查閱。

查閱資料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486章）的規定，你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改你所提供的個人及其他有關資料。有關要求應以書面方式向語常會秘書處提出。

本人已閱讀及明白「收集個人資料的聲明」的內容，並同意接受該等條款約束。本人同意語常會秘書處可就處理本申請有關的事宜，及為核實上述資料而進行必要的查詢。本人授權所有政府部門及其他組織或機構可就這些查詢，透露任何有關的紀錄及資料。


	
	簽署

	
機構負責人姓名

	()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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